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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選舉事務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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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席秘書  ：  總議會秘書 (2)3 

戴燕萍小姐  
 
 
列席職員  ：  高級助理法律顧問 2 

張炳鑫先生  
 
助理法律顧問 6 
簡允儀女士  
 
高級議會秘書 (2)3 
梁慧玲小姐  
 
議會秘書 (2)3 
盧惠貞女士  
 
議會事務助理 (2)3 
曾盧鳳儀女士  

 
 
經辦人／部門  

 
I. 下次會議的討論事項  

[立法會CB(2)11/11-12號文件附錄 II及 III] 
 

  委員商定，在 2011年 11月 21日舉行的下次

例會上討論由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建議的下述

事項     
 

(a) 選舉廣告規管事宜檢討；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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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香港特別行政區 (下稱 "香港特區 ")參照《公

民權利和政治權利國際公約》提交的第三

次報告。  
 

 
II. 就行政長官 2011-2012年度施政報告作出簡報  

[立法會CB(2)46/11-12(01)、CB(2)95/11-12(01)
號文件、2011-2012年度施政報告    "繼往開

來 "，及 2011-2012年度施政綱領小冊子 ] 
 
2.  應主席邀請，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向委

員簡介 2011-2012年度施政綱領中與政制及內地事

務局相關的措施。政策措施的詳情載於政府當局的

文件和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的發言稿。  
 

(會後補註：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的發言

稿 已 於 2011 年 10 月 18 日 隨 立 法 會

CB(2)95/11-12(01)號文件送交委員。 ) 
 
委員提出的事項  
 
政制發展  
 
3.  何秀蘭議員表示，《施政報告》第 201至202
段所述的政治改革，載述了有利於未來民主發展的

各項重要事宜，包括檢視行政體制是否適合未來的

民主化發展；設計相關的政治制度；政團角色；政

治人才培育及政治倫理的建立。她認為，現任行政

長官早應採取行動處理這些事宜，並問及有關的實

施時間表。  
 
4 .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解釋，何議員提及

的工作，是行政長官預見的未來挑戰。當局瞭解

到，有些問題不會在現屆政府的任期內得到解決，

而有些事項則較適宜由即將選出的新任行政長官

處理。他補充，當局會就現任行政長官領導的現屆

政府與新任行政長官領導的政府的交接安排諮詢

事務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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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張文光議員詢問政府當局可否就落實普選

進行一次過立法，以及會否在立法前進行公眾諮

詢。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表示，在 2012年行政長

官和立法會產生辦法的公眾諮詢中，當局亦收集了

有關普選的意見，並已作出歸納。按照中華人民共

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於 2007年 12月
29日就 2012年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產生辦法及有關

普選問題所作的決定，由下屆政府跟進落實普選的

相關建議屬恰當做法。  
 
政治委任制度  
 
6.  王國興議員關注到，當局利用公共資源培

養目前擔任政治職位的政治人才，但在政府換屆

後，他們卻未能獲得續任。他詢問政府當局有何計

劃，在政府換屆期間培養和挽留政治人才。依他之

見，為提高管治成效和令發展得以持續，政府當局

應考慮保持其政策連貫性和挽留專門人才。  
 
7.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表示，政府通過多

個渠道培養和發掘政治人才，包括發展政治委任制

度，吸納不同背景，包括具政團背景的人才加入政

府，擴闊社會各界人士參政空間；另一方面，亦透

過增加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議席數目，拓寬社會各

界人士參政機會。香港特區政府將繼續推行政治委

任制度，而下任行政長官則會組成新的管治班子，

以落實推行其政策措施。  
 
8 .   林大輝議員詢問現屆政府會否檢討政治

委任制度及評估其成效，以期提出改善措施，供

下屆政府考慮。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回答時表

示，政府當局會繼續聽取社會人士就政治制度發展

所表達的意見。他表示，當局成立了香港特區行政

會議成員、立法會議員及政治委任制度官員薪津獨

立委員會 (下稱 "獨立委員會 ")，以檢討政治委任制

度下的聘用條款及條件；若獨立委員會就這些聘用

條款及條件提出任何改動建議，當局會仔細考慮並

徵詢事務委員會的意見。下任行政長官如想對政治

委任制度作出調整，現屆政府會予以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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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   余若薇議員表示，政府當局文件第 12段闡

明，政府將會繼續落實政治委任制度，但《施政

報告》第 182段則訂明，政府當局將會進一步發展

政治委任制度。她要求政府當局澄清會否擴大政

治委任制度；若會，將如何擴大該制度。政制及

內地事務局局長澄清，政府當局會總結運作經驗，

致力改善政治委任制度，並就獨立委員會的建議向

事務委員會作出匯報。  
 
10.  余若薇議員建議政府當局應擴闊各諮詢

及法定委員會的參與空間，讓持不同意見的人士

加入各諮詢機構，令當局得以在制訂政策的過程

中得悉正反各方的意見。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表

示，來自不同背景、隸屬不同政治黨派的人士均已

獲委任為各諮詢及法定委員會的成員。  
 
填補立法會議席空缺的安排  
 
11.  余若薇議員詢問當局，填補立法會議席空

缺安排的最新建議，將於何時向立法會提交。她

強調，鑒於兩個法律專業團體對建議是否符合《基

本法》與當局持不同意見，政府當局在制訂最終

建議前，應處理該等法律專業團體的關注。  
 
12.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表示，就填補立法

會議席空缺的安排而進行的公眾諮詢已於 2011年
9月 24日結束，期間收到的意見書超過 3萬份。政

制及內地事務局會詳細研究收到的所有意見，並

會擬備一份詳盡的報告，向事務委員會匯報其最

新建議。  
 
區議會委任制度  
 
13.  劉慧卿議員認為，區議會委任制度應立即

廢除，她質疑政府當局為何需要展開下一輪公眾諮

詢。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表示，中央政策組不

時就此進行民意調查。雖然市民大眾傾向支持廢

除區議會委任制度，但對實施時間表卻意見紛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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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張文光議員表示，當然議員和委任議員佔

區議會共 95席，換言之，約 20%區議員並非通過選

舉產生。他認為此情況對民選議員不公平，並促請

當局一次過廢除該 95席。然而，政制及內地事務局

局長表示，相關區議會的當然議員由各鄉事委員會

的主席擔任，而鄉事委員會主席則由鄉事委員會的

委員互選產生；村代表由各鄉村的村民以 "一人一

票 "方式選出，而所有村代表均會成為有關鄉村所在

地區的鄉事委員會委員。  
 
15.  梁國雄議員認為，應立即廢除區議會委任

議席。他認為， 2017年行政長官將會由普選產生，

但區議會委任議席仍予保留並由行政長官委任，實

屬荒謬。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表示，政府當局對

這個議題持開放態度，並即將開展進一步的公眾討

論，然後再作出最後決定。  
 
於 2011至 2012年舉行的各項選舉的實務安排  
 
16.  黃定光議員提述最近裁判官就譚香文女士

的案件所作的裁決；根據該裁決，在 2008年立法會

選舉前兩天向選民提供免費講座，並不視為一項會

影響選民選擇的利益。他認為，這個裁決對未來的

競選活動有重大影響。   
 
17.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表示，律政司現正

就該項裁決提出上訴，他不會對這宗案件作出任何

評論。儘管如此，與選舉相關的宣傳及競選活動，

均受到選舉管理委員會 (下稱 "選管會 ")為各項選舉

而發布的選舉活動指引所規管，而各候選人及其代

理 人 亦 應 嚴 格 遵 守 這 些 選 舉 活 動 指 引 和 相 關 法

例。黃定光議員詢問，相關的選舉活動指引會否予

以適當修改，以期在這方面提供更清晰的指引，從

而確保未來的選舉得以公開、公平、誠實和廉潔的

方式進行。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表示，相關的選

舉活動指引會根據運作經驗定期作出檢討，而選管

會在檢討相關指引時，會考慮最新情況。  
 
保障個人資料私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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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王國興議員詢問，在《2011年個人資料 (私
隱 )(修訂 )條例草案》 (下稱 "條例草案 ")獲制定成為

法例後，當局會否增撥資源予個人資料私隱專員 (下
稱 "私隱專員 ")，以處理因實施該條例而產生的額外

工作。他注意到，私隱專員曾經在多個不同場合就

人手不足問題表示關注。王議員認為，鑒於工作量

不斷增加，私隱專員應獲增撥資源。政制及內地

事務局局長向委員保證，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將繼續

與私隱專員保持密切聯繫，並為其提供足夠資源，

以進行保障個人資料私隱的工作。  
 
19.   陳健波議員表示，條例草案對相關業界 (包
括銀行界和保險界 )有一定影響，並詢問政府當局的

推行計劃。陳議員建議，當局應提供足夠時間以作

過渡安排，並應舉辦簡介會，以加深公眾瞭解將會

實施的法定要求。  
 
20.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副局長表示，立法會將

會成立法案委員會，就條例草案進行審議，而按照

政府當局的計劃，立法會在本立法年度通過條例草

案後，私隱專員會發出相關的實務守則，以協助有

關各方遵守規定，而在這個過程中亦會徵詢有關各

方的意見。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和私隱專員亦會實施

宣傳和教育措施，透過提供指引及舉辦簡介會等，

以加深公眾對有關事宜的瞭解。對於陳議員問及的

實施時間表，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副局長回應時表

示，有社會人士要求加強保障個人資料私隱，而政

府當局將會致力推動條例草案在本立法年度內盡

早獲得通過。  
 
21.   主席注意到，在利用現有銀行付款系統以

助實施 "$6,000計劃 "方面，《個人資料 (私隱 )條例》

(第 486章 )設有若干規限；他建議當局藉此機會考慮

就《個人資料 (私隱 )條例》作出適當的修訂或豁免，

使相關法律得以靈活應用。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副局

長表示，根據相關的保障資料原則，除非獲得資料

當事人的訂明同意，否則個人資料只可用於在收集

該資料時所述明的同一目的或直接與該目的有關

的目的，而銀行在收集資料時，並沒有預計到會推

行 "$6,000計劃 "。當局有必要為資料當事人提供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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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以防止將個人資料用於並非直接與原有目的有

關的用途。主席表示，政府當局應根據運作經驗，

採取積極主動的做法。  
 
新聞自由  
 

 
 
 

 

 

 

 

 

 

政府當局 

22.  何秀蘭議員強調，現屆政府應改善與傳媒

的關係，並應致力維護新聞自由。劉慧卿議員贊同

此意見，她不滿在最近的事例中，政府當局對傳

媒報道新聞實施限制，以及延遲發放個案信息。

她認為這些做法明顯窒礙新聞自由。政制及內地事

務局局長表示，在劉議員提及的事例中，當局在與

傳媒溝通及協助傳媒報道方面均可予改善，而保安

局正在處理有關投訴。他表示，作為人權事項，保

障新聞自由屬政制及內地事務局的政策範疇。應劉

議員的建議，委員同意在日後的會議上討論政府當

局保障新聞自由的措施。  
 
 
III. 選舉管理委員會發出的《行政長官選舉活動建

議指引》  
[ 立 法 會 CB(2)33/11-12 、 CB(2)46/11-12(02) 及
(03)號文件 ] 

 
23.   應主席邀請，選舉事務處總選舉事務主任

向委員簡介選管會為 2012年行政長官選舉發出的

選舉活動建議指引 (下稱 "《建議指引》")中的主要

修訂 [立法會CB(2)46/11-12(02)號文件 ]。這些主要

修 訂 旨 在 (a)反 映 與 行 政 長 官 選 舉 有 關 的 法 例 修

訂；及 (b)於合適的情况下，使指引與 2011年 9月
初發布的最新的《區議會選舉活動指引》看齊。   
 
24.   委員亦察悉由立法會秘書處擬備題為 "行
政長官選舉活動建議指引 "的背景資料簡介 [立法

會 CB(2)46/11-12(03)號文件 ]。  
 
委員提出的事項  
 
計算選舉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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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劉慧卿議員注意到，根據《建議指引》第

十一章， "候選人 "一詞包括在選舉提名期結束前

任何時間公開表明有意參選的人士，不論他是否

已遞交候選人提名表格。她關注到，部分 "準候選

人 "正邀請各方人士出席午宴／晚宴聚會，但由於

他們仍未表明有意參選，因此而招致的開支不會計

入選舉開支，否則這些開支會受到《選舉 (舞弊及非

法行為 )條例》 (第 554章 )的規管。鑒於有關人士仍

未表明有意參選，她詢問當局何時會監察候選人的

選舉開支。  
 
26.   選舉事務處總選舉事務主任表示，《選舉

(舞弊及非法行為 )條例》第 2(1)條訂明，"選舉開支 "
指在選舉期間前、在選舉期間內或在選舉期間後，

由候選人招致或將招致的開支。法例亦清楚界定就

選舉開支而言 "候選人 "一詞的定義。為此選舉用途

而招致的任何開支均應視為選舉開支。余若薇議員

不滿選舉事務處未能清楚明確指出被傳媒報道為

有意競選行政長官的 "準候選人 "應否被視為已經正

式宣布參選，以及他們在進行有關活動時所招致的

開支應否算作選舉開支，並須提交聲明書及選舉申

報書。選舉事務處總選舉事務主任表示，就此作

出詮釋等同於提供法律意見，此舉與選管會作為

獨立法定機構的角色有衝突，並非恰當做法。候

選人如有疑問，應自行尋求法律意見。政制及內

地事務局局長表示，有意參選行政長官的候選人

(包括那些曾經公開宣布有意參選的人士，而不論

是否已遞交候選人提名表格 )，均須遵循相關的選

舉法例，因為違反有關規定可能要負上法律責任。 
 
27.   林大輝議員進而詢問一名人士在甚麼情

況 下 才 會 被 視 為 "公 開 表 明 有 意 參 選 "。 他 亦 詢

問，曾經公開表明有意參選但最終沒有成為候選

人的人士，為何仍須遞交選舉申報書。選舉事務

處總選舉事務主任表示，該項規定旨在防止有關

人 士 藉 宣 布 其 參 選 意 向 而 阻 止 其 他 準 候 選 人 參

選。  
 
28.   葉國謙議員建議，為免生疑問，選舉事務

處或擬提供更清晰的指引，闡明候選人的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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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如何計算將納入選舉申報書內的選舉開支。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回應時表示，某些費用是否

計算為選舉開支，必須以個案的實情為依據，並按

照《選舉 (舞弊及非法行為 )條例》有關提交選舉申

報書的規定來決定。張文光議員認為，因準候選人

的身份，以及未能確定他們是否受有關規管措施所

規限而引起的混亂是明顯的漏洞。  
 
29.   林大輝議員詢問，可否加快公布《建議指

引》，以免候選人及其他有關各方因無心之失而

違反有關條文。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表示，當局

有空間可加快公布正式指引。  
 
競選活動與訪問公營機構  
 
30.   劉慧卿議員關注到，部分 "準候選人 "正高

調訪問各公營機構。然而，鑒於他們已沒有公職

身份，而這些公營機構均使用公帑，有人質疑公

營機構同意接受這類訪問活動是否恰當的做法。

葉國謙議員表達了類似的關注，並表示對其他候

選人而言，部分候選人的這些活動可被視為不公

平的優待。  
 
31.   選 舉 事 務 處 總 選 舉 事 務 主 任 回 應 時 表

示，關於業主、管理機構及組織如何處理在其管

轄的處所內進行競選活動的申請，選舉指引已有

說明。他們須緊守公平及平等對待原則，讓所有

候選人進行競選活動。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補

充，這些訪問活動不應妨礙公營機構的運作及其為

公眾人士提供的服務。  
 
裝束規定  
 
32.   梁國雄議員詢問候選人及選民在投票站

內應遵循的裝束規定。選舉事務處總選舉事務主

任回答時表示，在投票日當天，任何人士均不得

在投票站內拉票或展示與任何候選人或選舉有關

的宣傳物料。候選人及其代理人不可以攜帶競選

刊物進入投票站，並應在進入投票站前除下所有

宣傳徽章、標誌、衣物或頭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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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其他事項  
 
33.  議事完畢，會議於下午 4時 30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12年 9月 6日  


